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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1-028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实亲自出席的董事

11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的议案》，同意原

"

中山新增项目

"

变更为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门洁柔

"

）具体实施；原

"

唐山

新建项目

"

变更为唐山分公司实施

2.5

万吨新建产能，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

天天

"

）实施新增

2.5

万吨产能。 现为便于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同意新增两个募集资金专户：江

门洁柔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分行城区支行开设的

44001780302053003202

账户； 同意成都天

天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孙文支行开设的

2011028029200061977

账户。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

层负责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放银行分别签署《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将在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及时进行公告。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门

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

三、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成都

天天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1-029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业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

就对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门洁柔

"

）增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39

号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8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52,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5,172

万元。

二、使用募集资金向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事项

根据《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

第十二节 募集资金运用

"

的披露，公司

将使用募集资金

33,000

万元由公司负责实施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7

万吨高档生

活用纸项目

"

（以下称

"

中山新增项目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地点的议案》，同意原

"

中山新增项目

"

变更为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

门洁柔

"

）具体实施。

江门洁柔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6

日，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元，主要

从事生产中高档生活用纸。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江门洁柔总资产

30,488.71

万元

,

净资产

27,302.91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337.09

万元。

为顺利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议， 拟使用募集资金

33,000

万元对江门洁柔进行增资

（其中

3,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后其注册资本由

12,000

万

元增加到

15,000

万元，本次增资的资金全部用于

"

江门洁柔年产

7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

建

设；并将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由江门洁柔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1-030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就对

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天天

"

）增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39

号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8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52,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5,172

万元。

二、使用募集资金向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增资事项

根据《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

第十二节 募集资金运用

"

的披露，公司

将使用募集资金

21,034.40

万元由公司负责实施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年

产

5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

（以下称

"

唐山新建项目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的议案》，原

"

唐山新建项目

"

变更为唐山分公司实施

2.5

万吨新建

产能，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天天

"

）实施新增

2.5

万吨产能。

成都天天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

月

20

日，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人民币，主

要从事生产中高档生活用纸。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成都天天总资产

27,777.90

万元

,

净资产

13,024.31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317.68

万元。

为顺利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议，拟使用募集资金

7,172.10

万元对成都天天进行增资

（其中

2,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5,172.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其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

增加到

10,000

万元，本次增资的资金全部用于

"

成都天天年产

2.5

万吨高档生活用纸项目

"

建

设；并将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由成都天天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51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自查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股票

2011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3

日、

7

月

1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12%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

自

2011

年

7

月

15

日开市起停牌， 对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事项

进行自查， 现将自查结果予以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后复

牌。

一、自查情况

1

、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截止目前，公司资金压力仍未缓解，仍需通过加强应收账款回收、资产盘活解决短期资

金压力；

3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5

、由于控股股东何学葵女士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晚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当地检察

机关批准，已由云南省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关于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控股股东何学葵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

）

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被云南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轮侯冻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7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

处。

二、风险提示

1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1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2011

年

1-6

月净利

润亏损

900

万元

-1400

万元。 根据目前财务初步核算结果，上述预计未发生变动。

2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搞好维稳工作、健康规范发展的指示精神，艰苦细致地开展

各项工作。 截止目前，公司员工队伍稳定，苗木生产正常，但资金状况十分紧张，对工程业务的

顺利开展带来较大困难。 同时，公司

8

月底还面临

8,983.31

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的压力。

3

、

2010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总队的《调查通知书》（监稽

查总队调查通字

10006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绿大地立案调

查，目前稽查尚未有结果出来。

4

、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的通知，其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

万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

）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

5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因涉嫌违规披露、未披露重要信息接

受调查，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6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晚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

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当地检察机关批准，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由云南省公安机关执行逮

捕，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7

、

2011

年

4

月

8

日，公司接云南省公安机关通知，财务总监李鹏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已于

2011

年

4

月

7

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李鹏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取保

候审，目前在公司正常工作。

8

、鉴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0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开市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9

、

201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获悉控股股东何学葵持有公司股份

43,257,985

股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轮侯冻结，轮侯期限为

24

个月。

10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０

，

９２７

，

７２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宏达经编股份有

限公司向李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７０

号），核准公司向李宏、

毛志林、冯敏、白宁、周跃纲、俞德芳合计发行

４

，

４００

万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公司实施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分别向李宏发行

１４

，

４１８

，

８００

股、毛志林

１２

，

３５９

，

６００

股、白宁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０

股、冯敏

８

，

２４１

，

２００

股、周跃纲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俞德芳

１５８

，

４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李宏、毛志林、冯敏、白宁、周跃纲、俞德芳等六名自

然人合计持有的威尔德

１００％

股权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股权

持有人变为本公司，本公司向李宏、毛志林、冯敏、白宁、周跃纲、俞德芳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 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５１

，

３３８

，

８００

股。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

４

，

４００

万股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股份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

１

）发行对象李宏先生、毛志林先生、白宁先生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前述限售期满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减持股份比

例不超过其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获得的公司股份的

３０％

； 自限售期满

１２

个月至

２４

个

月期间， 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其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获得的公司股份的

２０％

； 此后

６０

个月内每满

１２

个月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

１０％

。

（

２

）发行对象冯敏女士、周跃纲先生、俞德芳先生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２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五）。

２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０

，

９２７

，

７２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６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量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备注

１

李宏

１４

，

４１８

，

８００ ４

，

３２５

，

６４０ ２．８６

副董事长

２

毛志林

１２

，

３５９

，

６００ ３

，

７０７

，

８８０ ２．４５

董事

３

白宁

６

，

１８２

，

０００ １

，

８５４

，

６００ １．２３

４

冯敏

８

，

２４１

，

２００ ８

，

２４１

，

２００ ５．４５

５

周跃纲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７４

６

俞德芳

１５８

，

４００ １５８

，

４００ ０．１０

合 计

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９２７

，

７２０ １３．８３

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限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股东李宏、毛志林担任公司董事，故其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四、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中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就公司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持有宏达高科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宏达高科对上

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德证券同意宏达高科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

2011-024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第

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参加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竞买事宜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经审议一致同

意东莞市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莞美盈森

"

）参与竞买东莞市国土资源

局项下编号为

2011T049

宗地的竞买并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相关款项。

根据董事会决议，东莞美盈森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参加了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东莞美盈森竞得了编号为

2011T049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

权，该地块为东莞美盈森项目建设用地。

东莞美盈森已于竞买成功当日同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按照合同的约定，东莞美盈森需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11T049

号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1.

土地位置：东莞市桥头镇大洲村（毗邻东莞美盈森）

2.

土地面积：

87686

平方米

3.

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

4.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5.

建筑容积率不高于

1.50

不低于

0.80

6.

建筑密度不高于

40%

不低于

30%

7.

成交金额：人民币

4199

万

8.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土地将有利于满足东莞美盈森生产基地建设实际用地需要，并考虑珠三角

区域旺盛的包装需求对于公司持续发展的要求所涉及的项目用地的实际需要，为东莞美

盈森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

、东国土出让（市场）合

[2011]

第

104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９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５

，

７６７

，

５６９．２４ ９９

，

１９５

，

８０３．２３ ６．６３％

营业利润

１３

，

８６７

，

３００．９３ ８

，

４４１

，

０３８．３３ ６４．２８％

利润总额

１３

，

８０９

，

８９６．１３ ８

，

６２０

，

９９３．２３ ６０．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６

，

８７１

，

１１８．５３ －４

，

０６０

，

５００．７７ ２６９．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１８９ ２６９．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２％ －０．７２％ １．９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３５

，

８１４

，

６４８．８４ １

，

１３１

，

８４８

，

６１９．４４ ０．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５６２

，

３２６

，

４７９．３２ ５５５

，

４５５

，

３６０．７９ １．２４％

股 本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２．６１５５ ２．５８３５ １．２４％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应简要说明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今年上半年，公司转型升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世博园门票收入止滑回升，旅游团队购

物、休闲餐饮、娱乐产品逐步推向市场，综合业态已开始显现，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同时成本费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上半年门票收入、物业租赁收入、园林园艺收入、物业服务收入同比均有较大幅度

增长，同时成本费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使得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均有较大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冲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晓翊先生、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郭波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

第三次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取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权激励股份解除锁定申请受理回

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１

、此次解除限售的标的股票共计

６０

，

５３２

，

０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１．７６％

。

２

、解除限售后的标的股票可上市流通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二、标的股票解锁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第二十次会议确认参与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中的

３

，

１９９

名激励对象满足《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条

件，解锁数量共计为

６０

，

５３２

，

０６３

股，本次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股本

结构发生了变化，详情见下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０

，

５００

，

１３５ ２．３４％ －６０

，

５３２

，

０６３ １９

，

９６８

，

０７２ ０．５８％

１

、国家持股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０

，

５００

，

１３５ ２．３４％ －６０

，

５３２

，

０６３ １９

，

９６８

，

０７２ ０．５８％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 －

境内自然人持股（含高管股）

８０

，

５００

，

１３５ ２．３４％ －６０

，

５３２

，

０６３ １９

，

９６８

，

０７２ ０．５８％

４

、外资持股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３５９

，

５７７

，

８８５ ９７．６６％ ６０

，

５３２

，

０６３ ３

，

４２０

，

１０９

，

９４８ ９９．４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２９

，

９９２

，

４４０ ７９．３６％ ６０

，

５３２

，

０６３ ２

，

７９０

，

５２４

，

５０３ ８１．１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Ｈ

股）

６２９

，

５８５

，

４４５ １８．３０％ ６２９

，

５８５

，

４４５ １８．３０％

４

、其他

－ －

三、股份总数

３

，

４４０

，

０７８

，

０２０ １００％ ３

，

４４０

，

０７８

，

０２０ １００％

（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结构

表为准）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1-033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9

日上午

9

：

30

3

、召开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纪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338,348,3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06%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南博鳌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舜良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

起计，任期三年。

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况的说明：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未对独立董事

的任职资格提出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8,348,33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湖南华天之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2.99%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8,348,33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8000

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38,348,33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刘刚、李南云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５

股票简称：海陆重工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张家港海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瞻投资”）为本公司的第三大股东。苏州

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海瞻投资持有公司

９

，

９５３

，

２１８

股股份，占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９９％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８４０

万股，总股本由

１１０７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２９１０

万

股，海瞻投资持股比例由

８．９９％

变动为

７．７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接到海瞻投资的通知：海瞻投资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３

，

７６５

，

７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２％

。 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张家港海瞻投

资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３１．８７ １４３．００００ １．１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３１．４９ ２３３．５７１０ １．８１

合计

３７６．５７１０ ２．９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张家港海瞻

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９９５．３２１８ ７．７１ ６１８．７５０８ ４．７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９５．３２１８ ７．７１ ６１８．７５０８ ４．７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公司不存在需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

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的情形。

有关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最终核算，有可能与

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万元）

６６４

，

１３８ ６１３

，

６５４ ８．２３％

营业利润（万元）

７４

，

８０８ ９４

，

８５０ －２１．１３％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０４

，

６４８ １２７

，

３５９ －１７．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万元）

６９

，

５２１ ８７

，

６３５ －２０．６７％

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９３％ ６．５６％

下降

１．６３

个

百分点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４０ －２０．６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万元）

３

，

２６６

，

６２９ ２

，

９０６

，

９９６ １２．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万元）

１

，

４２１

，

９９１ １

，

３７７

，

７５３ ３．２１％

调整后 调整前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３８ ５．２１ ６．２６ ３．２１％

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公司总股

本由

２

，

２０２

，

４９５

，

３３２

股增至

２

，

６４２

，

９９４

，

３９８

股，按新股本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每股

收益调整为

０．３３

元，每股净资产调整为

５．２１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营业收入增加原因：主要系河源电厂、加纳电厂售电量增加所致。

２

、利润项目同比下降主要是燃料成本同比上升所致。

三、其他说明

本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为及时向有关部门提

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据，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予以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416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临

2011-21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发行人

"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9.5

亿元公司债券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018

号文核准。

根据《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

9.5

亿

元，期限为

5

年期。 发行价格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

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结束，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

、最终确定的发行规模

经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致，本次债券

最终发行规模为

9.5

亿元。

2

、网上发行

网上一般公众投资者认购本次债券的金额为

0.28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

2.95%

。

3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本次债券的金额为

9.22

亿元， 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

97.05%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2011-026

债券代码：

126015

债券简称：

08

康美债

债券代码：

122080

债券简称：

11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康美实业

")

的通知，康美实业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将原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

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5,200,000

股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同时，康美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0,000,000

股质押给江西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并已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康美实业共持有本公司

664,121,125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20%

，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330,600,000

股，占康美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9.78%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5.04%

。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